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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權利」：對重要利益的保障

• 權利是重要的利益，⾜以正當化透過制度，
讓他⼈有尊重並保護這些利益的義務。
–不受酷刑的權利 (Art. 5, UDHR)

• ⼀般⼈、嫌疑⼈、受刑⼈

• 權利是⼀種正當的政治訴求，要求建立並維
持社會制度，以保護並促進這些利益。
–同性婚姻
–基本收⼊ (universal basic income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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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⼈們願意履⾏其義務時，社會制度發揮效果
你我的權利因⽽得以實現



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，或予以殘忍、
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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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立法禁⽌酷刑＋酷刑罪
2. 證據排除法則
3. 監獄⾏刑法
4. ⼈員教育訓練
5. 內部、外部申訴及監督制度

結果：
是否發⽣

酷刑
殘忍、不⼈道
有辱⼈格

定義、確認
哪些場合？



最重要的利益為何？

• 尊嚴
– 酷刑、殘忍/不⼈道、有辱⼈格之待遇或處罰

– 適當⽣活⽔準

– 違背自我認同（性別、宗教、族裔）

• 消極與積極自由à自主

• 被平等對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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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8/12/10 國際⼈權日
Eleanor Roosevelt



世界人權宣言
• 第⼀條

⼈⼈⽣⽽自由，在尊嚴和權利上⼀律平等。他們賦
有理性和良⼼，並應以兄弟關係的精神相對待。
All human beings are born free and equal in dignity 
and rights.

• 第⼆條
⼈⼈有資格享受本宣⾔所載的⼀切權利和自由，不
分種族、膚⾊、性別、語⾔、宗教、政治或其他見
解、國籍或社會出身、財產、出⽣或其他身分等任
何區別。…。

• 第三條
⼈⼈有權享有⽣命、自由和⼈身安全。
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life, liberty and security of 
person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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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國核心人權公約的內國法化
公約名稱 施⾏時間
ICERD 消除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(1965) 1970

[未有施⾏法]

ICCPR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(1966) 2009

ICESCR 經濟社會⽂化權利國際公約 (1966) 2009

CEDAW 消除對婦⼥⼀切形式歧視公約 (1979) 2011

CAT 禁⽌酷刑和其他殘忍、不⼈道或有辱⼈格的待遇或處罰
公約 (1984)

2020?

CRC 兒童權利公約 (1989) 2014

ICMW 保護所有移⼯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 (1990) ?
CRPD ⾝⼼障礙者權利公約 (2006) 2014

ICED 保護所有⼈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 (2006) 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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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公約施行法
第 2 條
兩公約所揭示保障⼈權之規定，具有國內法律之效⼒。
第 3 條
適用兩公約規定，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⼈權事務委
員會之解釋。(⼈權事務委員會＋經濟社會⽂化權利委員會）
第 6 條
政府應依兩公約規定，建立⼈權報告制度。
第 8 條 （法規檢視）
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兩公約規定之內容，檢討所主管之法令
及⾏政措施，有不符兩公約規定者，應於本法施⾏後⼆年
內，完成法令之制（訂）定、修正或廢⽌及⾏政措施之改
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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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I0020028&flno=2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I0020028&flno=3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I0020028&flno=8


人權的傳統分類
• 公民權

– ⽣命權

– 免遭奴役
– 宗教/信仰⾃由

– ⾔論⾃由
– 結社⾃由

– 集會⾃由

– 出⼊國境⾃由

– 免於酷刑
– ⼈⾝⾃由與安全
– 罪刑法定

– 無罪推定

– 公平審判

– 法律前平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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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政治權
• 參與公共事務
• 服公職
• 選舉
• 被選舉

• 經濟權+社會權
• ⼯作權(職業自由、⼯作條件、集體勞動權）
• 社會保障
• 家庭權
• 適⾜⽣活⽔準
• 享有最⾼⽔準之⽣理與⼼理健康
• 教育

• 文化權
• 享有科技發展
• 語⾔
• ⽂化



ICCPR 權利：五群組

1. ⼈身完整性 (酷刑、恣意逮捕、剝奪⽣命)

2. 剝奪⼈身自由之之公正程序 (逮捕、
訴訟程序、監禁條件)

3. 平等保護
4. 信仰、⾔論、結社、集會之自由
5. 參與公共事務之權利

6. 經濟社會⽂化權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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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lston & Goodman
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, 2013
Oxford Univ. Press

⾼度國際共識
規範⼀致性

社會與⽂化背景
政府組織差異

無論制度如何，
都須符合公約



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

1：民族自決權
2：逐步落實、禁⽌歧視

3：男⼥平等
4：國家對權利之限制
5：不得以公約為限制權利

之理由
6：⼯作之權利、職業訓練
7：⼯作條件

8：集體勞動權

9：社會保障與保險
10：家庭保護

母親與兒少保護

11：適當⽣活⽔準
12：身體與⼼理健康

13：受教育
14：免費義務教育
15：⽂化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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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社文權利 之 逐步實現

• 公約第2(1)條：「本公約締約國承允盡其資源能⼒
所及，…採取種種步驟，務期以所有適當⽅法，尤
其包括通過立法措施，逐漸使本公約所確認之各種
權利完全實現。」但須：

• 保證「在無歧視的條件下⾏使」有關權利

• 採取種種步驟的義務：此類步驟應當周密、具體、
以儘可能明確地履⾏《公約》義務為目標。

• 落實公約規定之核⼼義務

• 必須有充分理由才能退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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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社會權利 vs. 公民與政治權利

• 較沒有清楚/⼀致的國際標準
– ⾼於「最低標準/核⼼義務」之後

• 決定於各國可得的資源

• 牽涉社會資源分配的
– 制度/程序

– 價值觀、正義觀

• 政治決定 ＞ 法律決定

• 需要更多「積極公民」的討論 à ⼊憲 and/or 立法

• 可否形成主觀公權利（向國家請求給付與救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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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權

• 台灣⼈民享有健康權⾼於平均
• 是否仍可受惠於聯合國⼈權公約？
– 受刑⼈於收容期間身⼼健康惡化，是否因為國家違反

「⼈⼈享有最⾼標準之健康的權利」之相對義務？

– CESCR GC14:具體⽽⾔，各國有義務尊重健康權，特別
是不能剝奪或限制所有⼈得到預防、治療和安寧緩和
醫療的健康服務的平等機會，包括受刑⼈和受拘禁者、
少數族群、尋求庇護者和⾮法移民。

– ECtHR由於過度擁擠及其他各種因素，對精神障礙者監
獄本⾮理想的收容環境…。不恰當的醫療和不適宜的監
禁環境顯然有害其健康和福祉，形同⾮⼈道和侮辱的
待遇，違背《歐洲⼈權公約》第 3 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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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應享有什麼權利？



⼈權：相互倚賴、不可分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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⼈身自由 法律保障

思想/⾔論自由

個⼈⾏動、結社（公民社會）

⼈民參與政公共事務（政治權）

勞動、居住… （經社⽂權利）

監督

課責、救濟

民主制度

監督

課責、救濟

自主的
物質基礎

消極
自由

參與

參與

豐衣⾜食、安居樂業



在憲政民主架構下 保障人權

• 憲法最⾼性
• 依法審判
• 依法⾏政
–政策形成：資訊公開、參與
–政策執⾏：公益、必要、最小侵害

• 立法
–諮詢
–利害關係⼈實質參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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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合於公約的⽅式適用國內法律

法律不得違反憲法或違反公約



行政程序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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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⾏政

明確

平等

比例

誠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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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了你我健康的 制度

21

制度OK 嗎？

制度運作良好？
做該做的事

制度的結果良好？
⼀般⼈的健康
vulnerable 族群

監測：定期測量



從人權到指標：測量什麼？

• ⼈權項目 （e.g., 公約中之居住權、政治參與）
– 抽象、原則

• 權利內涵 （General Comment及其他⽂書）
– 較具體

• 政府的尊重、保護、實現義務
– 更具體
– 國家⼈權報告制度：增加量化結果
– ⾏為義務 → 測量⾏為
– 結果義務 → 測量結果

• 運用：定期監測，IBSA 循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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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權指標：定義及目的

• 關於⼈權規範或標準的事物、⾏動、或結果的特
定資料，可反應出⼈權原則或關切，且可被用於
評估/監測⼈權的提升或實踐

• 可用於國家政策/策略規劃，以確保⼈權之(逐步)
實現
– 明示某項權利之國家義務

– 將公共政策中的⼈權概念轉換成具體目標
– 測量/記錄改變

– 列⼊指標，並建立機制，讓政府有義務收集/提供資料，
才能追蹤進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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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檢視主要國家及國際組織之人權
指標體系及內涵

• UN ⼈權⾼專辦為使國家⼈權報告之審查能夠更具實
效，發展了針對ICCPR, ICESCR, CEDAW, CRPD, 
CAT, CRC等六項⼈權公約之報告準則
(HRI/Gen/2/Rev.6, CCPR/C/2009/1)

• UN Doc. E/2011/90
在實現經濟、社會和⽂化權利的⼯作
中使用指標

• 經過多次專家會議，發展成
Human Rights Indicators: a guide 
to measurement and 
implementation (201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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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國人權指標 的 概念架構

要素 1 要素 2 要素 3 要素 4

結構指標
Structural indicators

過程指標
Process indicators

成果指標
Outcome indicator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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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、權利 內涵 (公約條⽂及解釋)à 權利要素 attributes
MECE原則（mutually exclusive, collectively exhaustive）

⼆、結構、過程、成果三類指標

三、將共通⼈權規範 (cross-cutting norms) 不歧視、參與、課
責、救濟納⼊指標選擇
四、藉由分組分析 disaggregation檢視不歧視原則



Normative	Indicators

• 指標本身是規範性的 （normative）
–指標內容，就是權利內涵
–指標本身，就有引導作用
–指標進步，代表落實權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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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權指標的生產步驟

• 選定權利項⽬（工作權）
• 決定指標內容
– 要素（勞動條件）
– 三類指標：選擇指標 （勞工職業安全）

• 定義各指標（12個月內職業病與職災件數）
– 如何分組分析 （e.g., 本籍勞工、移工）
– 產⽣ metadata sheet

• 確⽴資料來源、建⽴管道（主計總處、勞動部統計處）
• 彙整資料
• 定期公布（每兩年？）
• 必要時針對特殊群體建⽴指標（CRPD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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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內涵與人權指標：
以工作權為例

就業機會
與訓練

⼯作條件 免於強迫勞
動與失業

集體勞動權

結構 促進就業之
政策、
產假法規

勞動基準法
就業服務法

外籍勞⼯與兒
童勞動相關法
律

⼯會法：成⽴
⼯會之限制

過程 就業輔導、
就業障礙、
企業幼托

勞⼯安全衛⽣
檢查

勞動檢查、
⾮正式就業⼈
⼝之輔導

不當勞動⾏為
之件數與處理

成果* 特定族群就
業率、
就業歧視

⼯作傷害
職業病

惡劣⼯作環境
之勞⼯*（年齡、
性別、國籍別）

⼯會參與率
勞資協商件數

*分組分析：data disaggregation by性別、身⼼障礙、城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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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涵蓋是否完整：申請勞保給付：會不會有未投保、未申請的情況
2. 傷病無法看出嚴重程度，是否以失能、死亡為佳？
3. 什麼資料最能呈現勞工安全衛⽣的現況

各項給付⼈數/總投保⼈數 X 100 （或 10萬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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